
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型号核准管理办法(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可嵌入到非无线电发射设备(如信息技术

设备、家用电器设备等)及其外围、辅助设备中的非独立操

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二、定义

（一）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具备无线发射功能，但是不能独立工作，须嵌入到其他

设备中才能正常发射所需无线电信号的模块。

（二）完整的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对满足如下条件的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称为

“完整的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1. 该模块应具有数据缓冲/调制单元。

2. 该模块射频单元应有完整的屏蔽。

3. 该模块应使用一体化天线。

4. 该模块应有明确的供电要求。

5. 该模块符合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不满足第二条第（二）款的第 1 项至第 4 项中任意一项

的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称为“限制性非独立



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三、管理办法

（一）完整的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的管理

办法

对于“完整的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可以对

模块本身单独进行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以下简称“型

号核准”），若符合相关无线电管理技术规定或标准，则发放

型号核准证书，型号核准代码需标注在该模块的醒目位置。

模块生产商须在模块的技术手册中明确其使用条件和详细

配置，并对模块最终使用时技术特性是否符合无线电管理技

术规定或标准负责。

对于嵌入了“完整的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

块” 可独立使用的设备，应在设备标签或说明书中标明如

下信息:

本 设 备 包 含 型 号 核 准 代 码 ( 分 别 ) 为 : CMIIT

ID:XXXXYYZZZZ,...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当可独立使用的设备同时嵌入“完整的非独立操作使

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和“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

电发射模块”时，该设备需要进行型号核准。对于其中已取

得型号核准证的“完整的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

块”免予测试。

（二）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的管理



办法

对于“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模块本

身可以单独进行型号核准，若符合相关无线电管理技术规定

或标准，则发放型号核准证书，证书不设有效期，其型号核

准代码后加“（M）”标识。模块生产商须在模块的技术手册

中明确其使用条件和详细配置，并明确声明“模块通过型号

核准并不代表嵌入或使用该模块的最终设备符合相关无线

电管理技术规定或标准，最终设备厂商须对产品的技术特性

是否符合无线电管理技术规定或标准负责”。

嵌入或使用该类模块的可独立使用的设备（如计算机、

数码产品、家用电器等），须进行型号核准。若该类模块已

通过型号核准，最终设备型号核准时仅需对与辐射特性相关

的参数（具体依照相关无线电管理规定或标准执行）进行测

试。设备取得型号核准证书（证书明确标识其嵌入的所有“限

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的核准代码）后，

型号核准代码需标注在该设备的醒目位置。

对于嵌入或使用“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

模块”的可独立使用设备，在增加或更换（不包括减少）“限

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时，需重新进行型

号核准报备。设备在通过必要的（具体依照相关无线电管理

规定或标准执行）型号核准检测后，提交相关材料（见附件）

进行型号核准报备申请，在报备申请获得批准后，设备证书



中的所有嵌入模块的核准代码信息将被更新，设备的型号核

准证仍使用原核准代码。

对于使用相同的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

模块的同系列计算机类产品1，可以将不同型号产品合并申请

型号核准证书，申请批准后，将发放一张证书。

1同系列计算机类产品，是指其和计算机性能相关的特性（硬盘大小、

内存容量、操作系统、显卡容量等）不同，而无线发射技术特性完全

一致的不同型号的计算机产品。



附件：

一、嵌入或使用“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

射模块”的可独立使用设备进行型号核准申请时，除正常

型号核准申请材料外，还需提交以下相关材料：

1.所嵌入或使用的“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

射模块”型号核准证书复印件

2.关于如何嵌入或使用“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

电发射模块”的详细电路原理图

二、嵌入或使用“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

射模块”的可独立使用设备，增加或更换（不包括减少）

新的模块而进行型号核准报备申请时，除正常型号核准申

请材料外，还需提交以下相关材料：

1.型号核准证书原件（申请时提交复印件，取新证书时

收回原证书）

2.原“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型号

核准证书复印件

3.新“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型号

核准证书复印件

4.关于如何嵌入或使用新的“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

无线电发射模块”的详细电路原理图


